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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台談判比以前更靈活，這主要表現在談判
內容的擴大，談判平台的不斷增加和談判物件的擴
大上。

1997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指出：「我們
希望台灣當局作出認真的回應，展現真正的誠意，
及時就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安排與我們進行磋
商。」1998年10月，錢其琛會見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
振甫時，再次指出：「談判是一個過程，可逐步地
解決問題。如果台灣方面對舉行政治談判及其程式
性商談仍有顧慮，兩會也可以加強接觸與交流，先
進行對話，就共同關心的或各自關心的有關兩岸關
係的各種問題包括政治問題交換意見。」

1997年，十五大報告曾提出兩岸「在一個中國
的前提下，甚麼問題都可以談。只要是有利於祖
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可以提出來」。2002年，
十六大報告對此問題提出更具體和更務實的政
策，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甚麼問題都可
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問題，可
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
化社會活動空間的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
治地位等問題」。「三個可以談」令兩岸政治談判
的議題進一步具體化及更具操作性。

1992年10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強調，中國共
產黨願與國民黨接觸及商談。隨 時間的發展，「國
共兩黨對等談判」已不夠，需要吸收其他黨派團體人
士參加，以擴大談判的基礎和代表性。
民進黨執政後，大陸對民進黨的政策也有很大轉

變，由過去對民進黨的批判轉為和談。大陸對廣大
民進黨成員與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來進行區
分，歡迎他們以適當的身份來大陸參觀訪問。大陸
又表示，只要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停止分裂活
動，大陸願意作出正面回應，與之接觸交往。
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在紀念

「江八點」講話時指出「對於同甚麼人談判，我們沒
有任何成見，也沒有因為哪個人當權就不願意談。

我們關切的是他推行的政策及對兩岸既有談判基礎
的態度。不管他曾經說過甚麼、做過甚麼，只要他
從現在開始明確承認體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兩岸對話和談判可以立即恢復，而且
甚麼問題都可以談。」

首先，形成兩黨商談機制，即國共交流的平台。
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交流平台得以構建，並
成為通向島內的有效機制。國共兩黨之間形成相對
定期的溝通機制，提出影響深遠的兩岸和平發展共
同願景，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
其次，形成「兩會」商談制度，進行事務性及功

能性談判。1993年4月，海協會和海基會於新加坡舉
行第一次「汪辜會談」。國民黨在2008年重獲執政
權。同年6月，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訪問大陸，中斷
9年之久的「兩會」重新啟動。

大陸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
將此具體表述為3句話：「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
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台獨」勢力不斷

抬頭發展，兩岸鬥爭的焦點由「法統」(政
權之正當傳承)之爭演變為「統獨」(統一或
獨立)之爭。大陸對「一個中國」3句話的
闡述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1997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對
「一個中國」的原則作出新闡釋：「在統一
之前，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中，特別是兩
岸談判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
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
割。」上述沒有與「舊三句」那樣，提及
「正統問題」，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更多考慮到兩岸
關係的現狀，顧及台灣民眾的心理感覺。
2000年8月，錢其琛在會見《聯合報》社

參訪團時，提出「一個中國」的「新三

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
灣同屬於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
整不容分割。」

2002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十六大
報告中重申「新三句」。這表明大陸對台政
策出現積極的新變化，突出大陸與台灣的
對等身份，同屬一個中國，並強調中國的
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原則。
有專家認為，「新三句」縮小了兩岸的

政治及心理距離，表現大陸解決台灣問題
的誠意，更多考慮並尊重台灣人民的真實
想法和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現狀，表現中
共中央對台政策更靈活與務實。

大陸「一個中國」原則認識的深化還體
現在對兩岸現狀的認識上。大陸長期使用
「兩岸分離狀態」來描述兩岸的現狀。有專
家認為，沒有原本的「統一」就沒有後來
的「分離」， 因此「兩岸分離狀態」包含
「本來統一」的潛在意思。

2005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對台的「四
點意見」中指出：「1949年以來，儘管兩
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
狀。」這突出強調兩岸尚未統一的現狀和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事實，表明大陸的
對台認識更接近國際社會現實。

2008年12月底，胡錦濤在「胡六點」的
講話中指出，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
信，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
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

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
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
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
一個中國的事實。
有專家指出，「大陸和台灣尚未統一」

取代過去長期使用的「兩岸分離狀態」的
說法。而且，「胡六點」講話準確地把兩
岸問題的根源揭露出來：不是中國領土和
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
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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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台政策一直 眼於兩岸統一，從最開始的「解放
台灣」到後來提出的「和平統一台灣」，都以統一為目
標。隨 時間的發展，大陸認識到統一是一個長期的過
程，不能一蹴而就，並開始提出統一分階段走的藍圖。
1995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8項主張」中提出：
「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
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不斷推行「台獨」
主張，拋出「一邊一國論」，並通過搞「加入WHO公投」
等，企圖實現「法理台獨」。中共中央在台灣問題上的首
要任務由「促統」轉變為「遏獨」。

其後，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擔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
組長，主導對台決策。2004年的「五．一七」聲明首先指
出「遏獨」是兩岸同胞的最緊迫任務，表明對「台獨」決
不容忍。2005年3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邁出法理遏
制「台獨」的關鍵性一步。該法第八條規定，「台獨」
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的事實，或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
事變，或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
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2006年4月，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

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一概念。和平發展還被寫
入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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